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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重型柴油车第六阶段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的通告

根据生态环境部、工业信息化部、海关总署 《关于实施重型

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》(公告⒛21年第 14号 ),

自⒛21年 7月 1日 起,我区所有生产、进口、销售和注册登记

的重型柴油车执行国家第六阶段排放标准。现就在我区销售的重

型柴油车注册登记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
一、⒛21年 6月 30日 (含 )之前生产、进口、销售的符合

国五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车,在 ⒛21年 12月 31日 前可以办理

注册登记手续。

二、对不符合本通告规定的车辆 (含外省 (区、市 )转入 ),
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注册登记手续。

三、各重型柴油车生产、进口和销售企业应当根据本通告 ,



组织安排生产和销售计划。各销售企业应当在经营场所公开本通

告,履行向购车者告知本通告有关规定的义务,在与购车者签订

购销合同时,予 以书面提示。

四、本通告中生产、进口的重型柴油车日期分别以机动车出

厂合格证明的签发日期和货物进口证明书签注的运抵日期为准 ;

销售的重型柴油车以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日期为准。

五、汽车生产、进口企业作为环保生产一致性管理的责任主

体,应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有关规定,在车

辆出厂或入境前公开车型排放检验信息和污染控制技术信息,并

上传随车清单,确保实际生产、进口的车辆达到国六排放标准要

求。

六、重型车整车实际道路车载法排放试验有效数据点氮氧化

物 (N0Ⅹ )刊0放浓度限值、轻型车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符合

性因子 (CF),分别按相应标准规定的限值和有关要求执行。满

足 6b阶段排放标准要求的重型车,应按标准和规范要求进行远

程排放监控数据联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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